SR L R RS R A0 TR
115 B 3% 3 %2985

ASED

pL)

2 2R O EERERPG

FT_REA 3 %ﬁa’—
,ﬁ:—\,\ /jq TE_—T_ A Fﬁ‘/‘ J;ié_‘_

2 .} ‘1"‘"’1 t A _/\;—J
Z'ﬁ; '/\::' 5 .37’—"% }ix 2,
H

2T RIE A 3 F e

i

kol

G
3 3
FEARFRFEEHT R AR AREGELY 1T 33

BB Ko

L T LS REITE R SR ARG ETF L SeR
SOREE I s AL e U RN S I
SRR TS LR X

AAGER - R MATE N R PR REIF F LR &
Bt @ENE; LR AL R SR RH L
BRI L RA TSRS > B LS BT

¥F 22

PAFAFAEY RIS ERL A
PP Bt X R A s AREFERERIN TS 2P
B4 B P B 1136 - $T90E ~ $8E 2 R Lp
oo }t_,_ﬁ%;:%v;—ﬁ%k«)g AR (—r,f'@g:éﬁ%&;;}ﬁ) RN R



=3

|

Ji

~AE R D op 73*?’@

A ¥
g Ti’”ﬁ ""‘ﬁlﬁ ﬁ;’l{gg‘a
w (FL

Bl

2HFATER (T R) 800@’ 3L1qﬂﬁPF§g111389
116=8%* 29p 1 ’?'J,a:f%v‘ EEFOL G AL P2
Pre s e 15 (2 9pF1.729%) 4. 28% 1883+
& éi%* MR A Wl ERT H L 0 p R2EAL L RE
ézfié%%g g A L o e R AR R L i Lob #a
5 %?1@¢u~5{,€$6@”mmﬁﬁPﬂﬁﬁ
G AZEOB ? o BRI F20% 4 FE 4 -
ffﬁ%?*% o F zﬁ‘f,sip\ﬂx 31147102 29p 2 F A i ‘],F
HookEzHTE HIbEHT L 'F{ZZ‘%R»#\ DINDNE iz S
v T A £33, T84, 538m£ et g o 2 L ~EHE o 3
FAERIA IR HAZAN FEL P REEF TR

E°§“W\hk‘ﬁ%uﬁa¢%Fﬁ’#ﬂiﬁ%aﬁ
o TEP A AT o 2 )}f’?{/}"—%fﬁ‘vﬁ A =4
S

i+ BAx ’#éﬁﬁ’%%m:H@%
i?{ﬁi B Fi%‘ﬁ- 95 ¥ o (Do A 2 Lo AR e
A é,u = 'FJ»«;JL 7 o
if\l‘%i;i'lj%fr:

s .
R4 A



At S ﬁ% THREASHEREPANHE S RE S LT
[14£119 250 54 % % 1148008510803 « i fE3 & 4 % 2

27 (LA E%19351F ~ %60F ) »HEZR2A A%k EE
Foom o RERP P HE @ R EEM G Gt
2@ F LA 2 R T2 £ JILEENE 5
®d o AR o

oA BERP SRR L BERFALBRT o gy
AP S ABF TG ZERETR > LR -

I ~AEERCRPRE A BHRZTIP D 22 TRER S
F%“mg’ﬁﬁﬁwﬁﬁ%%i%ﬁ’%%%i@—ﬁ@’mL
Kep oo

ANTFRR T f L kP AETFRZ 580 %25 o

v 2= EY ] 115 = 4 3 24 P

REF - 2P F A
P ARGBERR AT o
%%iJLF%’E%HL“é@%Bmvﬁhﬁ*’%ﬁ°%’
LI RAC Y Y 0 - HBR L G AT
v B EX B 115 = 4 ! 24 2

A (R D AE)

LA g 14 & &
(G ) 1 A ETEE
3,784,538~ | A 114107 29 p 39 | A 114117 29p A3 p ot
ALI R L G Rl N P A LE
1096 » 6 # A2 B6B 7 384 - 42
FIHIF 20964 2 A & o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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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298號
原      告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訴訟代理人  陳渝淇  
被      告  錢龍紡織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王子龍  
被      告  王上文  
            王淑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伍佰參拾捌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陸萬貳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伍佰參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定有明文。再按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決議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又清算人，在執行清算職務範圍內即為公司負責人，此觀公司法第113條、第79條、第8條第2項規定自明。查錢龍紡織有限公司（下稱錢龍紡織公司）經全體股東同意解散，並選任被告王子龍為清算人，經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14年12月4日以府產業商字第11455709800號函解散登記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同意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9至63頁）。又原告所主張之原因事實，係發生在錢龍紡織公司解散前，核屬該公司清算範圍內之事項，故錢龍紡織公司之法人格仍然存續而有當事人能力，並應以清算人王子龍為其法定代理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錢龍紡織公司於111年8月24日邀同被告王子龍、王上文、王淑玲（下稱王子龍等3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8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1年8月29日起至116年8月29日止，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違約時1.72％）加1.28％機動計息，自實際撥款日起，前1年按月付息，自第2年起，再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如逾期還款，除計付延遲利息外，並按借款總餘額自應償還之日起，逾期6個月內部分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加付違約金。詎錢龍紡織公司僅繳納本息至114年10月29日止即未依約清償，依授信約定書第15條約定，其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迄今尚欠本金3,784,53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又王子龍等3人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目前無法還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授信約定書、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契約書、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撥還款明細查詢單、原告台北分行114年11月25日台北字第1148008510號函、債權計算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51頁、第65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時間：民國）
		計息本金
(新臺幣)

		利息

		


		違約金



		


		計息期間

		週年利率

		




		3,784,538元

		自114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3％

		自114年1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列利率20％加計之違約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298號

原      告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訴訟代理人  陳渝淇  

被      告  錢龍紡織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王子龍  

被      告  王上文  

            王淑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伍佰參拾捌元

    ，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陸萬貳仟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伍

    佰參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

    、第25條定有明文。再按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

    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決議另選清算人時

    ，不在此限；又清算人，在執行清算職務範圍內即為公司負

    責人，此觀公司法第113條、第79條、第8條第2項規定自明

    。查錢龍紡織有限公司（下稱錢龍紡織公司）經全體股東同

    意解散，並選任被告王子龍為清算人，經主管機關臺北市政

    府於民國114年12月4日以府產業商字第11455709800號函解

    散登記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有限公司變更登

    記表、股東同意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9至63頁）。又原

    告所主張之原因事實，係發生在錢龍紡織公司解散前，核屬

    該公司清算範圍內之事項，故錢龍紡織公司之法人格仍然存

    續而有當事人能力，並應以清算人王子龍為其法定代理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錢龍紡織公司於111年8月24日邀同被告王子龍、

    王上文、王淑玲（下稱王子龍等3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原

    告借款新臺幣（下同）8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1年8月2

    9日起至116年8月29日止，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違約時1.72％）加1.28％機動計息，

    自實際撥款日起，前1年按月付息，自第2年起，再依年金法

    按月攤還本息，如逾期還款，除計付延遲利息外，並按借款

    總餘額自應償還之日起，逾期6個月內部分按上開利率10％，

    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加付違約金。詎錢龍紡織

    公司僅繳納本息至114年10月29日止即未依約清償，依授信

    約定書第15條約定，其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迄今尚欠本金3,

    784,53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又王子龍等3人為

    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

    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

    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目前無法還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授信約定書、受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契約書、

    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撥還款明細查詢單、原告台北分行11

    4年11月25日台北字第1148008510號函、債權計算書等件為

    證（見本院卷第19至51頁、第65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

    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時間：民國）

計息本金 (新臺幣) 利息  違約金  計息期間 週年利率  3,784,538元 自114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3％ 自114年1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列利率20％加計之違約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298號
原      告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訴訟代理人  陳渝淇  
被      告  錢龍紡織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王子龍  
被      告  王上文  
            王淑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伍佰參拾捌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陸萬貳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伍佰參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定有明文。再按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決議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又清算人，在執行清算職務範圍內即為公司負責人，此觀公司法第113條、第79條、第8條第2項規定自明。查錢龍紡織有限公司（下稱錢龍紡織公司）經全體股東同意解散，並選任被告王子龍為清算人，經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14年12月4日以府產業商字第11455709800號函解散登記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同意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9至63頁）。又原告所主張之原因事實，係發生在錢龍紡織公司解散前，核屬該公司清算範圍內之事項，故錢龍紡織公司之法人格仍然存續而有當事人能力，並應以清算人王子龍為其法定代理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錢龍紡織公司於111年8月24日邀同被告王子龍、王上文、王淑玲（下稱王子龍等3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8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1年8月29日起至116年8月29日止，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違約時1.72％）加1.28％機動計息，自實際撥款日起，前1年按月付息，自第2年起，再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如逾期還款，除計付延遲利息外，並按借款總餘額自應償還之日起，逾期6個月內部分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加付違約金。詎錢龍紡織公司僅繳納本息至114年10月29日止即未依約清償，依授信約定書第15條約定，其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迄今尚欠本金3,784,53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又王子龍等3人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目前無法還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授信約定書、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契約書、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撥還款明細查詢單、原告台北分行114年11月25日台北字第1148008510號函、債權計算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51頁、第65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時間：民國）
		計息本金
(新臺幣)

		利息

		


		違約金



		


		計息期間

		週年利率

		




		3,784,538元

		自114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3％

		自114年1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列利率20％加計之違約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298號

原      告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訴訟代理人  陳渝淇  

被      告  錢龍紡織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王子龍  

被      告  王上文  

            王淑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伍佰參拾捌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貳拾陸萬貳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伍佰參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定有明文。再按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決議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又清算人，在執行清算職務範圍內即為公司負責人，此觀公司法第113條、第79條、第8條第2項規定自明。查錢龍紡織有限公司（下稱錢龍紡織公司）經全體股東同意解散，並選任被告王子龍為清算人，經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14年12月4日以府產業商字第11455709800號函解散登記等情，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同意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9至63頁）。又原告所主張之原因事實，係發生在錢龍紡織公司解散前，核屬該公司清算範圍內之事項，故錢龍紡織公司之法人格仍然存續而有當事人能力，並應以清算人王子龍為其法定代理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錢龍紡織公司於111年8月24日邀同被告王子龍、王上文、王淑玲（下稱王子龍等3人）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8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1年8月29日起至116年8月29日止，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違約時1.72％）加1.28％機動計息，自實際撥款日起，前1年按月付息，自第2年起，再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如逾期還款，除計付延遲利息外，並按借款總餘額自應償還之日起，逾期6個月內部分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加付違約金。詎錢龍紡織公司僅繳納本息至114年10月29日止即未依約清償，依授信約定書第15條約定，其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迄今尚欠本金3,784,53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又王子龍等3人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目前無法還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授信約定書、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契約書、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撥還款明細查詢單、原告台北分行114年11月25日台北字第1148008510號函、債權計算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51頁、第65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附表（時間：民國）

計息本金 (新臺幣) 利息  違約金  計息期間 週年利率  3,784,538元 自114年10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3％ 自114年1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列利率20％加計之違約金。 





